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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科学技术局 

 
 

南京市科技局关于做好首届江苏省科技 

创新发展奖遴选推荐工作的通知 
 

江北新区科创局、各区(园区)科技(人才)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    根据《省科学技术厅关于组织开展首届江苏省科技创新

发展奖推荐评选工作的通知》（苏科发〔2020〕302号）要求，

为做好我市关于首届江苏省科技创新发展奖的遴选推荐工

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推荐范围及条件 

（一）省科技创新发展先进单位。主要为市内机关事业

单位及部门、驻宁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（含新型研发机构）、

市重大科技创新平台以及中介组织、专业学会、行业协会等

非企业组织（含内设机构）。 

（二）省科技创新发展优秀企业。原则上应为南京市内

注册的企业法人，重点推荐高新技术企业等创新型企业。 

（三）省科技创新发展先进个人。包括但不限于科技工

作者、科技管理和服务人员、企业家、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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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等。 

以上三类奖项面向基层遴选优秀、标杆单位（或个人），

推荐对象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 

1．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法

规，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省和市关于科技创新发展的决策部署。 

2．社会公认度较高，近年来无不良社会信用记录、无

重大违法违规行为、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。 

3．近年来，在以下任一方面取得突出成绩（不包括科

学研究、技术开发等学术性和工程技术类成果），且主要工

作在南京市内完成： 

（1）在组织和推进科技创新工作中实绩突出。长期根植

科技管理、科技服务一线，在组织、协调、推动本地区、本

单位科技创新发展以及落实重点工作举措中取得显著成绩，

作出突出贡献。  

（2）在重要领域或重大项目中取得突破进展。在打造

标志性科技创新平台、组织实施重大科技项目、深化科技体

制机制改革、科技惠民富民改善民生、科技公共服务等方面

取得重大突破，为高质量发展作出突出贡献。 

（3）企业创新发展成效显著。创新发展导向鲜明，企

业研发机构建设水平较高，研发投入强度大，产学研合作活

跃，依靠核心技术获取市场竞争优势，对推动产业或行业创

新发展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。 

（4）在其它领域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成效突出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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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推荐渠道和名额分配 

本奖项省对市实行渠道分配、限额推荐。从我市推荐渠

道上报的申报对象由各区（园区）科技（人才）局、驻宁高

等院校和市有关部门及单位负责组织。按照省对市的限额要

求，我市制定了市对区及其它名额的分配规则，请各有关单

位在限额内，择优推荐，宁缺毋滥，严把质量关。具体如下： 

（一）省科技创新发展先进单位 

1．该奖项奖励单位或单位内设机构，由所在单位自行

决定、自愿申报。每家单位最多申报 1项。 

2．我市限额上报 10个，其中含驻宁高等院校定向 4个。 

3．在宁的省级部门和单位、部属科研院所、省产研院

专业所、医疗卫生单位等省科技厅已单独分配名额的单位，

原则上从其主管部门渠道申报，不从我市推荐上报。 

4．驻宁高等院校、市有关单位（部门）直接向市科技

局推荐，其余从我市推荐上报的申报对象由所在地区（园区）

科技（人才）局在市对区限额内择优向市科技局推荐（具体

名额分配详见附件 1）。 

（二）省科技创新发展优秀企业 

1．该奖项奖励独立法人企业，由企业自行决定、自愿

申报。集团公司、母子公司最多申报 1项。 

2．我市限额上报 12个。 

3．从我市推荐上报的申报对象由所在地区（园区）科

技（人才）局根据市对区限额情况，在限额内择优向市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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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推荐（具体名额分配详见附件 1）。 

（三）省科技创新发展先进个人 

1．该奖项奖励个人，由所在单位内部民主推荐。每家

单位最多推荐 1人。 

2．我市限额上报 10个，其中含驻宁高等院校定向 4个。 

3．在宁的省级部门和单位、部属科研院所、省产研院

专业所、医疗卫生单位等省科技厅已单独分配名额的单位，

原则上从其主管部门渠道申报，不从我市推荐上报。 

4．驻宁高等院校、市有关单位（部门）直接向市科技

局推荐，其余从我市推荐上报的申报对象由所在地区（园区）

科技（人才）局在市对区限额内择优向市科技局推荐（具体

名额分配详见附件 1）。 

三、推荐程序与要求 

省科技创新发展奖推荐工作执行“两审三公示”制度，采

取自下而上、逐级审核的推荐方式。各推荐渠道要高度重视、

精心组织、严密实施，按照规范的程序，公开公平公正开展

推荐工作。坚持面向基层单位和个人，实事求是、好中选优，

切实把好推荐质量关。现结合省科技厅组织流程，明确我市

相关遴选推荐程序如下： 

（一）组织申报。各有关单位在充分考虑本地区、本系

统科技创新工作特点的基础上，结合推荐名额，广泛动员各

类群体积极申报。各申报对象自愿提出申请，经所在单位民

主推荐，并在本单位公示（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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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核实处理后再次公示无异议后，

按照规定渠道向市科技局推荐。 

（二）择优推荐。市科技局根据省科技创新发展奖通知

要求，组织专家评审，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后，择优推荐上报

至省科技厅。 

（三）初审复核。根据省科技厅反馈的初步名单，市科

技局经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并进行公示。 

（四）再次上报。经市科技局公示无异议后，将推荐对

象的相关材料（征求相关部门意见情况、公示情况等）再次

上报省科技厅。 

其余程序按照省科技厅通知要求执行。 

四、推荐材料报送要求 

（一）申报对象根据申报类别对应填报附件 4—6 推荐

审批表.各有关单位负责对所推荐奖项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

把关，填写推荐对象汇总表（详见附件 3）与推荐审批表一

并由推荐单位统一报送至市科技局。 

（二）推荐奖项所在单位公示情况须以书面形式与申报

材料一并报送市科技局。 

（三）其它未尽事项和要求详见省科技厅通知（附件 2）。 

（四）纸质材料一式两份，报送截止时间：2020 年 11

月 30日下午 17:00前，逾期不予受理。受理地址：南京市政

务服务中心一楼 A2 区市科技局 A233、A234 窗口（江东中

路 265 号，地铁二号线奥体东站 4 号出口），报送时请携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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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民卡。 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 

 市政务服务中心科技局窗口   申  辰 025-68505233 

 市科技局成果处             刘  宏 025-68786256 

 市科技局人事处             周娟娟  025-68786286 

 

附件：1. 市对区（园区）推荐名额分配表 

2. 省科学技术厅关于组织开展首届江苏省科技

创新发展奖推荐评选工作的通知 

3. 推荐对象汇总表 

4. 江苏省科技创新发展先进单位推荐审批表 

5 .江苏省科技创新发展优秀企业推荐审批表 

6 .江苏省科技创新发展先进个人推荐审批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科学技术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1月 18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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